
企业技术与合理化建议管理制度

□ 总 则
第一条 技术改进与合理化建议(以下简称技术建议)和推行工厂现代化管理，是企业革

新挖潜、降低成本、提高产品质量、提高劳动生产率、增加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。　

第二条 创造采用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、新结构、新配方，提高产品质量，改善产

品性能及开发新产品，节约原材料等。　

第三条 对设备、工艺过程、操作技术、工、夹、量具、试验方法、计算技术、安全技

术、环境保护、劳动保护、运输及储藏等方面的改进或建议。　

第四条 对医疗卫生技术、教育、保育以及利用自然条件等方面的改进或建议。　

第五条 推广应用科技成果、引进技术、进口设备的消化吸收和革新以及长期未解决的

技术关键和质量关键等。　

第六条 对企业现代化管理方法、手段的创新和应用，促进企业素质全面提高等方面的

建议或改进。　

□ 组织领导和职责范围　
第七条 技术建议与现代管理优秀成果评定小组成员由：厂长××、××、××、××

等负责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组成。　

第八条 技术建议是在总工程师领导下进行工作，由××归口统一管理，技术建议管理

员具体负责。基层单位设技术建议联络员。　

第九条 技术建议管理员职责：　

1.汇编全厂技术改进措施计划，掌握并督促其实施情况，收集资料，在适当的时候提请

评定小组进行评定，总结上报重大技术成果。　

2.负责全厂技术建议资料处理，收集并推广内外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、新配方、新

结构的应用与交流。　

3.负责接待外单位有关技术改进方面的参观学习，并建立咨询业务关系。　

4.协助领导组织对厂内重要的非标设备设计方案的论证及会审，并办理下达设计任务

书。　

5.负责厂内技术攻关或招标的具体组织工作。　

6.定期召开基层技术建议联络员工作会议，安排与检查该方面的工作。　

第十条 基层技术建议联络员职责：　

1.编制上报本单位年度、季度技术建议计划项目，经批准后协助实施。　

2.对本单位实施的技术建议项目验证、考核、分析和预鉴定，组织整理有关资料上报总

师办。　

3.总结推广技术建议成果，协助实施人员解决有关问题。　

第十一条 经营管理与合理化建议(以下简称管理建议)由××统一归口管理，全厂各管

理系统(不含全面质量管理办公室)在企业管理工作中实现的现代管理优秀成果均需报××，

由××审查并定期提请厂评定小组进行评定(具体组织工作参照第九条，第十条进行)。　

第十二条 厂科协组织实施的管理建议由科协归口提请厂评定小组评定，并报××备案，具

体工作参照第九条，第十条。　

第十三条 属全面质量管理的 TQC 成果，由全质办归口管理，并报××备案。　

□ 审查和处理　

第十四条 技术建议项目必须做到：　



1.经过试验和应用，并有完整的原始记录、图纸资料和技术总结。　

2.按照技术建议(现代化优秀管理)成果报表逐项填写，并经单位主管和受益单位签证。

　 3.凡属于提高工效、提高产品质量、节约原材料、改进设备(备件)、新的非标设计等必

须要有相应的工时定额员、质量管理部门、材料定额员、设备动力部门和使用单位等签署的

效果证明。　

4.一般项目经所在单位考察后签署意见，报总师办。较大项目须经 3个月的生产试用验

证，连同有关资料上报总师办。重大项目须经 6个月的生产验证，整理全套资料上报，由×

×组织，××主持经厂评定小组评定后，报上级主管机关。　

第十五条 凡经鉴定的技术建议和现代化管理优秀成果，其鉴定材料应包含以下内容：

　 1.能否纳入正式技术文件用于生产或经营管理工作。　

2.能否进行推广应用与交流。　

3.详细分析与核算经济效果，对无法计算出经济效果的应提出结论性意见，并由有关领

导签字。　

第十六条 凡纳入正式工艺规范的技术建议项目，由有关部门与车间进行工时或材料定

额的修改，并考核实施情况。对改变产品结构、提高产品性能的项目，根据产品图纸审批程

序办理更改手续，并考核其批量生产情况。　

□ 奖励与审批程序　
第十七条 凡申请技术建议成果或现代化管理优秀成果奖励的集体(个人)，应由实施者

提出申请，填报项目成果申报表，并附第十四条所规定具备的材料(管理优秀成果须附论文

或文字总结)报归口单位立案，交财务部门审核签署意见，最后由归口单位组织厂评定小组

进行评定审查，厂长签字，需要上报的则逐级办理报批手续。　

第十八条 凡成功且投产(或用于管理)的项目，以修改技术文件的日期作为该项目的投

产日期，以连续 12 个月为计算经济效益的有效期。实际年节约额计算公式为：　

年节约价值＝(改进前成本改进后成本)×年产量(一次性投资费用＋报废损失费用

＋时间费用)　

第十九条 凡被采用的技术建议和现代管理优秀成果，根据其贡献大小，给予荣誉和适

当的物质奖励。　

第二十条 技术建议项目和现代化管理优秀成果原则上每年××月、××月各评定一

次。　

第二十一条 对借鉴已经应用的科技(或管理)成果，应降低一个等级奖励。　

第二十二条 奖金的分配应按参与实施工作人员贡献的大小合理分配，落实到人，各单

位不得留成克扣。　

第二十三条 获奖项目不得重复得奖，如项目在如下名目下均可获奖(技术建议成果奖、

现代化管理优秀成果奖、TQC 成果奖、节约奖等)，则以获其中金额最高的一种奖励。　 第

二十四条 获奖项目如果经再次评审提高了奖励等级时，可补发差额部分的奖金。　

第二十五条 对弄虚作假骗取荣誉与奖金者，一经查出，应撤销其荣誉，收回全部所得

奖金，并视情节给予行政处分。　

□ 附 则
第二十六条 本管理办法如与上级文件精神有抵触时，以上级精神为准。


